
 

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之专项现场检查报告 

 

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安信证券”、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苏州瀚

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瀚川智能”、“公司”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

并上市的保荐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履行

对瀚川智能的持续督导工作。瀚川智能 2020 年一季报显示公司业绩出现亏损且

营业利润同比下降 50%以上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和《上海

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安信证券对

上述事项进行了专项现场检查，现将现场检查结果书面汇报如下： 

一、本次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

保荐机构知悉瀚川智能 2020 一季度业绩出现显著下滑的情况后，对公司进

行了现场检查，通过高管访谈、查阅相关公告文件和财务资料等方式对公司经营

情况、财务情况以及未来发展进行了研究，了解公司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。 

二、瀚川智能 2020 年一季度业绩变动情况 

项目 2020年一季度（元） 2019年一季度（元） 变化情况（%） 

营业收入 10,314,288.00 52,207,467.95 -80.24 

营业成本 6,824,422.74 35,390,796.57 -80.72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

的净利润 
-10,699,272.58 1,005,391.28 -1,164.19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

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

的净利润 

-14,546,082.99 764,142.33 -2,003.58 

经现场检查了解，公司2020一季度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为：2020年一季度受

国内及境外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疫情的影响，公司部分员工及客户未能及时复工，



 

同时由于旅行和交通的管控，使得人员出行遇到困难，部分项目的验收有所延迟，

致使报告期内公司收入和利润的大幅下滑。目前公司在积极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

上，已安排员工安全、有序复工复产，生产经营情况趋于正常。 

三、提请上市公司注意的事项及建议 

公司应根据疫情的情况合理调整经营策略，进一步加强经营管理，防范相关

经营风险。对于公司业绩下滑的情况，公司应当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，及时、

充分地揭示相关风险，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。 

四、是否存在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及上海证券交

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》第二十六条的相关规定，

上市公司业绩出现亏损或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50%以上情形的，保荐机构需

要对其进行专项现场检查，现场检查报告需要上报上海证券交易所。 

五、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

在本次现场检查工作中，公司领导和相关部门人员给予了积极的配合，为本

次现场检查提供了必要的支持。本次现场检查为保荐机构独立进行，未安排其他

中介机构配合工作。 

六、本次现场检查的结论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：2020年一季度受国内及境外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疫情

的影响，公司部分员工及客户未能及时复工，同时由于旅行和交通的管控，使得

人员出行遇到困难，部分项目的验收有所延迟，致使报告期内公司收入和利润的

大幅下滑。对于公司未来的经营状况，保荐机构将本着勤勉尽责的态度，进行持

续关注和督导，并督促上市公司及时披露相关信息。 



 

 

 


